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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暨退市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已连续多日提示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等退市

风险，近日公司股价大幅波动，存在交易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及

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2025】1号，以下简称“《事先告知书》” ），显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情形，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5月6日起被实施重大违法类退市风险警示。 后续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

根据其认定的事实，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截至2025年5月27日,公司A股、B股股票收盘价已连续4个交易日均低于人民币1元。 如A、B股

股票的收盘价同时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交易。

一、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2025年4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事先告知书》(【2025】1号)，查明公司2022年

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

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此前,中国证监会于2024年11月1日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96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认定公司2018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虚假

记载。 根据《事先告知书》《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公司2020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连续4年存在虚假

记载， 该情形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5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

则》” ）第9.5.1条第(一)项、第9.5.2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后续如根据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触及《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

终止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存在交易类退市风险

截至2025年5月27日,公司A股、B股股票收盘价已连续4个交易日均低于人民币1元。根据《股票上

市规则》第9.2.1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既发行A股股票又发行B股股票的上市公

司，其A、B股股票的收盘价如果同时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公司股票可能被上

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

三、公司存在财务类退市风险

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且2024年度财务报表被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2024年度审计报告》，以上触及《股票上市规则》9.3.2条第一款

第（二）、（三）项所规定财务类退市的情形，公司股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

2024年年报显示，2024年度累计发生亏损65.81亿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00.64亿元，负

债总额101.44亿元，净资产为-0.80亿元。 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3月31日，资产总

额99.50亿元，负债总额100.07亿元，净资产为-0.57亿元，仍然资不抵债。 如2025年年报披露后，仍不满

足《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强制退市。

四、继续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存在三种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一是，公司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未能在1个月内

完成整改的情形；二是，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

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是， 根据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

【2024】59号）及《决定书》(〔2024〕96号)�载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2018年至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虚

假记载。 上述三种情形分别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三）、（七）项规定的其他风险警

示情形，公司股票已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五、公司存在流动性风险

因前期诉讼案件，公司部分账户被冻结，且有部分金融机构已下调公司征信分类及评级。若评级及

征信分类持续下调或债务违约加剧，可能导致银行授信收缩，流动性风险加剧，进而影响日常生产经

营。

公司存在多重退市风险，近日公司股价大幅波动，存在交易风险，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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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独立董事敦促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独立董事于桂红女士和段德远先生共

同提交的《关于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立即归还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敦促函》（以下简

称“敦促函” ），具体内容如下：

一、敦促函内容

“我们作为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3003）（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依

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赋

予的职责，本着勤勉履职的态度，结合公司近期情况，就公司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向控股股东追偿占用

资金，保障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等事项，特此发出敦促函。

公司因连续两年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已触及终止上市条款，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公告，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拟终止上市的事先告知书，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7条等规定，公司股票已触及终

止上市情形，将按规定程序被实施终止上市。

近日，公司再次收到交易所《关于督促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采取有效措施清收大股东资金

占用款项的监管工作函》要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切实履职，推动资金清收工作。 作为公司

独立董事，我们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大股东长期占用公司资金的行为，不仅造成公司资金损失，更直接导致公司即将被终止上市，严重

损害了公司和股东利益，尤其使中小投资者面临重大投资损失。 同时，相关行为已违反《公司法》《证

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等公司制度要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监管要求，我们郑重敦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会及管理

层：

一、督促事项与要求

1、立即制定还款方案：请公司控股股东收到本函后尽快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书面还款计划，明确还

款金额、资金来源、具体时间节点及担保措施等；

2、确保方案切实可行：上述还款计划需具备可执行性，不得设置不合理条件或拖延条款，必要时提

供资产抵押、第三方担保等增信措施；

3、主动配合监督工作：公司管理层应积极主动配合大股东资金清收工作，迅速组建专项工作小组，

全面梳理资金占用相关情况，积极与大股东沟通协商，监督还款方案执行。 同时，定期向独立董事提交

关于清收大股东资金占用款项的详细工作计划及进展报告，后续应定期向独立董事汇报清收工作进展

情况。

4、 为了更有效的推进公司被占款项的清收工作， 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小股东对该占款的关切和诉

求，我们再次建议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尽快启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方式推进清收工作，以切实有效的

措施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5、依法依规进行信息披露。

二、法律后果警示

如未能尽快制定并落实有效偿还方案、完成资金清偿，公司、控股股东及相关责任人员将面临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等纪律处分，相关人员亦可能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此外，公司声誉及

未来发展将遭受严重负面影响，中小股东合法权益持续受损，公司及大股东需对此严重后果有清晰认

知并承担相应责任。

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将严格按照独立董事履职要求，持续监督资金清收工作的进展，积极履行监督

职责，切实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请大股东及公司务必高度重视，积极采取行动，避免造成更

严重后果。 ”

二、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收到独立董事《敦促函》后高度重视，并已于2025年5月28日向控股股东及相关关联方正式

发出律师函，要求相关方及时清偿，并在函件中明确告知如未完成清偿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后续，公司将认真落实独立董事《敦促函》的要求，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将就《敦促

函》所关注相关事项与独立董事持续沟通进展情况，配合独立董事履行职责，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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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二楼会议室（上海市浦东新区

康桥工业区秀沿路123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45,640,7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4.75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毛嘉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毛嘉明董事、黄郁佳董事现场出席会议，吴最董事、钟静萱董事、庞

春云独立董事、阮吕艳独立董事、谢宜芳独立董事、贾小艳董事、张斌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徐斌娟监事现场出席会议，徐芳仪监事、林蔚伦监事以通讯方式出

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5,245,885 99.9470 381,300 0.0511 13,600 0.001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5,244,685 99.9468 380,500 0.0510 15,600 0.002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5,243,885 99.9467 381,300 0.0511 15,600 0.002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审计报告及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5,242,485 99.9465 381,300 0.0511 17,000 0.002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5,242,385 99.9465 381,300 0.0511 17,100 0.002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5,221,185 99.9437 394,500 0.0529 25,100 0.003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49,106 88.5115 384,300 10.1564 50,400 1.332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聘任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5,275,585 99.9510 343,100 0.0460 22,100 0.003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5,239,485 99.9461 382,700 0.0513 18,600 0.0026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签订〈项目投资合同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5,244,885 99.9469 380,300 0.0510 15,600 0.002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4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86,840,848 99.5473 381,300 0.4370 13,600 0.0157

2

《关于公司2024年度

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86,839,648 99.5459 380,500 0.4361 15,600 0.0180

3

《关于公司2024年年

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

议案》

86,838,848 99.5450 381,300 0.4370 15,600 0.0180

4

《关于公司2024年年

度审计报告及财务报

告的议案》

86,837,448 99.5434 381,300 0.4370 17,000 0.0196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

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

案》

86,837,348 99.5433 381,300 0.4370 17,100 0.0197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86,816,148 99.5190 394,500 0.4522 25,100 0.0288

7

《关于公司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

况的议案》

3,349,106 88.5115 384,300 10.1564 50,400 1.3321

8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及聘任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86,870,548 99.5813 343,100 0.3933 22,100 0.0254

9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

议案》

86,834,448 99.5399 382,700 0.4386 18,600 0.0215

10

《关于公司签订 〈项

目投资合同书〉 的议

案》

86,839,848 99.5461 380,300 0.4359 15,600 0.018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议案7。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采用非累积投票，议案已获有效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翟正洪、赵可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88298

证券简称：东方生物 公告编号：

2025-023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阳光大道东段东方基因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5

普通股股东人数 8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99,235,12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99,235,1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364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36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方剑秋先

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章叶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8,865,620 99.6276 364,071 0.3669 5,436 0.0055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8,833,612 99.5954 396,079 0.3991 5,436 0.0055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8,863,170 99.6252 366,521 0.3693 5,436 0.0055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8,819,176 99.5808 410,515 0.4137 5,436 0.0055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8,866,920 99.6290 362,771 0.3656 5,436 0.0055

6、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8,864,606 99.6266 364,071 0.3669 6,450 0.0065

7、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23,143 69.0273 407,767 30.4904 6,450 0.4823

8、议案名称：《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08,707 67.9478 422,203 31.5699 6,450 0.4823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8,859,448 99.6214 369,229 0.3721 6,450 0.006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

的方案》

921,409 68.8976 410,515 30.6959 5,436 0.4065

7

《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

方案》

923,143 69.0273 407,767 30.4904 6,450 0.4823

8

《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

方案》

908,707 67.9478 422,203 31.5699 6,450 0.4823

9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961,681 71.9089 369,229 27.6088 6,450 0.482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特别决议议案；

2、第4、7、8、9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7、8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控股股东安吉福浪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Fangs� Holdings�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安吉涌威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议案7、8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刘莹、胡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

688128

证券简称：中国电研 公告编号：

2025-019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204号第1栋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

普通股股东人数 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33,287,71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33,287,7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2.395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2.39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秦汉军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8人，董事徐志武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韩保进先生列席了本次会

议。

4、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3,281,626 99.9982 5,686 0.0017 400 0.000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3,280,161 99.9977 3,386 0.0010 4,165 0.001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3,281,626 99.9982 5,686 0.0017 400 0.000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3,281,226 99.9981 5,686 0.0017 800 0.000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3,281,226 99.9981 5,686 0.0017 800 0.000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3,280,526 99.9978 6,786 0.0020 400 0.000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重新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3,598,738 99.6324 415,291 0.3642 3,800 0.0034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2,362,435 99.9926 3,386 0.0037 3,400 0.003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691,670 98.9201 3,386 0.4842 4,165 0.5957

6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

酬的议案

692,035 98.9723 6,786 0.9705 400 0.0572

7

关于公司与国机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重新签署《金融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80,130 40.0631 415,291 59.3934 3,800 0.5435

8

关于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692,435 99.0295 3,386 0.4842 3,400 0.486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回避表决情况：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国机资

本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数量合计为219,269,883股；本次股东大会议案8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回避股份数量合计为240,918,491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力峰、黄思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604 900902

证券简称：市北高新 市北

B

股 公告编号：

2025-022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38号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7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62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75,929,00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60,382,25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15,546,74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758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5.9286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82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孙中峰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卢醇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此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总经理马慧民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胡申先生，副总经理成佳女士，财务总监李炜勇

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6,216,857 99.5159 2,723,600 0.3166 1,441,797 0.1675

B股 15,536,047 99.9312 9,100 0.0585 1,600 0.0103

普通股合计： 871,752,904 99.5232 2,732,700 0.3120 1,443,397 0.1648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5,886,757 99.4775 3,054,100 0.3550 1,441,397 0.1675

B股 15,536,047 99.9312 9,500 0.0611 1,200 0.0077

普通股合计： 871,422,804 99.4856 3,063,600 0.3498 1,442,597 0.1646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5,877,217 99.4764 4,160,840 0.4836 344,197 0.0400

B股 15,536,047 99.9312 9,500 0.0611 1,200 0.0077

普通股合计： 871,413,264 99.4845 4,170,340 0.4761 345,397 0.0394

4、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6,976,357 99.6041 3,061,100 0.3558 344,797 0.0401

B股 15,536,047 99.9312 9,500 0.0611 1,200 0.0077

普通股合计： 872,512,404 99.6099 3,070,600 0.3506 345,997 0.0395

5、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和2025年财务预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1,752,915 98.9970 8,284,842 0.9629 344,497 0.0401

B股 15,478,547 99.5613 67,000 0.4310 1,200 0.0077

普通股合计： 867,231,462 99.0070 8,351,842 0.9535 345,697 0.0395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6,838,957 99.5882 3,279,000 0.3811 264,297 0.0307

B股 15,535,547 99.9280 10,000 0.0643 1,200 0.0077

普通股合计： 872,374,504 99.5942 3,289,000 0.3755 265,497 0.0303

7、议案名称：2025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19,345 79.2835 2,951,200 18.5415 346,197 2.1750

B股 290,000 96.2815 10,000 3.3201 1,200 0.3984

普通股合计： 12,909,345 79.5992 2,961,200 18.2588 347,397 2.142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对外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6,985,717 99.6052 3,122,140 0.3629 274,397 0.0319

B股 15,535,547 99.9280 10,000 0.0643 1,200 0.0077

普通股合计： 872,521,264 99.6110 3,132,140 0.3576 275,597 0.031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844,465,5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

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12,373,445 77.7386 3,279,000 20.6009 264,297 1.6605

其中: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

东

8,090,182 84.9026 1,410,100 14.7983 28,500 0.2991

市值 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4,283,263 67.0521 1,868,900 29.2566 235,797 3.6913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4年度财务决算

和2025年财务预算

7,520,403 46.3709 8,351,842 51.4975 345,697 2.1316

6

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12,663,445 78.0829 3,289,000 20.2800 265,497 1.6371

7

2025年预计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12,909,345 79.5992 2,961,200 18.2588 347,397 2.1420

8

关于公司2025年对

外融资计划的议案

12,810,205 78.9879 3,132,140 19.3128 275,597 1.699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姚峥、刘云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真实、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代码：

002739

股票简称：万达电影 公告编号：

2025-038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8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28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万达电影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1号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CN02楼）

3、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曦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96人， 代表股份663,724,00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42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544,147,0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767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83人， 代表股份119,576,93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62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94人，代表股份136,356,37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5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1人，代表股份16,779,44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4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83人，代表股份119,576,93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24％。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程其旭律师和刘向科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2,644,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06％；反对10,

767,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23％；弃权3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5,276,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8742％；反对10,767,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64％；弃权

3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293％。

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2,644,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07％；反对10,

742,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85％；弃权3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5,276,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8745％；反对10,742,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84％；弃权

3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471％。

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2,679,5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60％；反对10,

760,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13％；弃权28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5,311,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9003％；反对10,760,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17％；弃权

28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080％。

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2,673,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50％；反对10,

776,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36％；弃权27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5,305,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8956％；反对10,776,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30％；弃权

27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014％。

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2,397,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35％；反对11,

069,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77％；弃权25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5,030,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6936％；反对11,069,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78％；弃权

25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86％。

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2,183,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12％；反对11,

045,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41％；弃权49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3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4,815,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5364％；反对11,045,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03％；弃权

49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633％。

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2,286,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767％；反对10,

909,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37％；弃权52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4,918,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6118％；反对10,909,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06％；弃权

52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876％。

该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2,316,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812％；反对11,

079,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93％；弃权32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4,948,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6338％；反对11,079,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56％；弃权

32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406％。

该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005,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758％；反对10,

962,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97％；弃权38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5,005,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6758％；反对10,962,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97％；弃权

38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845％。

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1,176,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95％；反对11,

951,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06％；弃权59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3,808,8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0.7980％；反对11,951,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46％；弃权

59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375％。

该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5,708,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724％；反对37,

502,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03％；弃权5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8,340,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2.1203％；反对37,502,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031％；弃权

5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66％。

该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3,135,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47％；反对10,

302,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23％；弃权28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5,768,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2.2349％；反对10,302,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58％；弃权

28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94％。

该议案获得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9,790,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06％；反对12,

508,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45％；弃权1,425,8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2,422,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9.7812％；反对12,508,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31％；弃权

1,425,8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457％。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程其旭律师和刘向科律师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

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股东

大会表决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